
所谓
“

何梅协定
”

—兼论
“

安内攘外
”

谢国兴

九一八事变后
,

迄七七事变前
, “

剿共
”

与
“

抗 日
”

是国民政府面

对的两大难题
,

在当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及行政院长汪兆

铭的主导下
,

国民政府采行了
“

先安内后攘外
”

的政策
,

对内积极布

置
,

进攻苏区
,

欲期一举消灭红军 对外面临 日本分离华北的侵略

行动时
,

则一再退让妥协
。 “

华北外交
”招致当时舆论诸多批评

,

即

便在今日
,

两岸学术界对
“

安内攘外
”
政策历史功过的看法仍诸多

纷歧
,

《何梅协定》即是著例
。

关于
“

何梅协定
”

之争议与探讨
,

至迟 从  ! ∀ 年 # 月即已开

始
,

当事人何应钦固然忙着否认澄清
,

外交部官员
、

公法学家则从

交涉
、

缔约方式
、

学理等角度探讨有无
‘

协定
”

的问题
,

乃至于今 日
,

台湾学界基本上仍否认有所谓的何梅协定 ∃李云汉为代表 %
,

大陆

方面则普遍认为何梅协定成立
,

但它是并非通常形式的特殊协定
。

本文在此提供一点个人的看法
。

一 河北事件

塘沽协定签订后
,

日本即以
“

分离华北
”

为侵略中国之近程 目

标
,

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
,

以
“

旋紧螺丝
”

的方式
,

制造或藉

口各种事端
,

压迫中国就范
,

河北事件正是旋至极紧的一枚螺丝
。

 !∀ 年 ∀ 月 # 日
,

天津日租 界中的《振报 》社长白逾植与《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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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报》社长胡恩溥同时遭人暗杀
。

白
、

胡两人俱系亲 日分子
,

故北

平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当即发表声明
,

谓此案系中国官方主使
,

乃
“

对 日本之非常侮辱
” 。 Β ∀ 月 + 日

,

北平 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 /少

佐 ?往见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
,

除抗议白
、

胡暗杀案外
,

并表

示华北中 日关 系恶化
,

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 日
,

暗中排 日
,

于学忠

恃张学良为后援
,

不奉中央命令 /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系东北系军

人 ?
,

要改善华北中日关 系
,

必需去除此两大因素
。 Χ 换言之

,

高桥

不但重申日方反对东北系军人之立场
,

而且明指蒋委员长亦在其

反对之列
。

据当时在华美国使馆官员的观察
,

日军必去蒋而后快的

情绪
,

只有
“

九一八
”

前后关东军反张学 良之情况差可比拟
。

∀ 月 ∀ 日
, “

孙永勤事件
”

发生
,

使日方多了一个要索的藉口
。

孙永勤原 系热河农民
,

因不堪 日
、 “

满
”

压迫
,

集众反抗
,

沦 为绿林
。

当其活动于热境时
, “

满洲国
”

颇受其扰
,

故中国方面有称孙为义勇

军者
Δ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侧遵化县 /河北省属 ?

,

抢掠烧杀如故
,

华北当局遂将其视为土匪
,

由战区保安队会同 日军加以剿灭
。 Ε 但

事后日军却表示遵化县长接济孙永勤
,

违反塘沽停战协定
, ∀ 月 动

日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
,

表示 日方将追究责任
。 Φ ∀ 月 #≅

日
,

天津 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 /大佐 ?亦发表声明
,

指责中国佯

装亲日
,

实际上专事抗 侧活动
,

谓孙永勤在热河与停战 区内
,

均受

于学忠支持
,

故华北驻屯军将
“

依停战协定所赋与之权利
,

采适切

有效之 自卫手段
。

Γ

白胡暗杀案的凶手不明
,

一位当时的天津驻屯军参谋认为是浦井隆族使凶手所为
,

藉以制造事端
。

奏见秦郁彦《日中战争 电》
%

河出书房新社  Α Α 年第 ! 版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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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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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井隆当时已取得参谋本部主管课及华北驻屯军司 令梅津美

治郎的默许
,

决定向中国施压
,

要求国民党中央军
、

党务机关
,

及排

日人物退出平津一带
。

∀ 月 #Θ 日起
,

北平
、

张家口 已有 日本飞机

示威
,

#Α 日
,

武装的 日军在天津街上游行
,

故意在河北 省政府 /设

天津 ?
、

天津市党部门 口喧闹
。

Β 何应钦也知道平津 日本武官 已向

军部建议
,

先去于学忠与张廷谬 /天津市长 ?
,

减少中国驻军
,

要求

党部及宪兵团撤退
,

以去除蒋
、

张在华北的势力
。

Χ

∀ 月 # 日起
,

高桥自称代表关东军
,

酒井隆则代表天津 日本

驻屯军
,

向北平的中国政治
、

军事当局提出种种要求
, “

使  !∀ 年

初夏成为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 日子
” 。

Μ

酒井与高桥在 # 日共同发表声明
,

藉 口 白
、

胡暗杀案及孙永

勤事件
,

谓中国以平津为据点
%

破坏塘沽停战协定
,

故日军认为有

越过长城
,

强使平津成为非武装 区之必要
。

Ε 当 日下午
,

酒并与高

桥先后至行政院驻平政 务整理委员会与北平军分会
,

质问暗杀案

指使者
、

接济孙永勤之责任
、

蒋委员长对 日亲善之真诚等问题
,

并

要求撤换官吏
、

撤退对 日不友善机构
、

撤退部份军队等
。

Φ 从 ∀ 月

# 日至 Θ 月  日
,

酒井与高桥先后三次往 见何应钦
,

提出各种要

求
,

日方同时增兵平津与北宁路沿线
,

酒井并公开表示 日军随时可

能发动攻势
,

明示威胁
%

Γ 何应钦一方面应付
,

一方面连电中央请

示
,

对 日方迭次提出之要求
,

先后应允并采取行动的项 目包括
6

一
、

撤换人员方面
6
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调职

,

宪兵第三团团长

声扮之巧
, 一, !∀ / ) ? % < <一 Θ Α一 ‘) Δ重光葵

6
《昭和内动乱》/上册 ? ,

中央公论社
,

昭和 #Α

年版
,

第 > 贾
。

Β 《现代史资料 ?/ >? ,

东京再寸中书房  Α Α 年第 Ρ 版
,

第 Θ 贾
。

Χ Ι 何应饮致蒋
、

汪
、

费渔申电》/∀ 月 #> 日 ?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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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孝先
、

团副丁 昌
、

天津市长张廷得
、

公安局长李俊襄
、

军分会政训

处长曾扩情等免职
。

日人视于学忠为张学 良之代理人
,

必欲去之

而后快
。

早在  !≅ 年 # 月 ≅ 日
,

行政院院会即决议将河北省政府

自天津迁往保定
,

以免 日方藉 口 寻衅
,

但于学 忠则迁 延不遵行
。

 !∀ 年 ∀ 月 #Α 日日方施压后
,

于学忠于 ∀ 月 ! 日将省府匆忙迁

往保定
,

当时行政院长汪兆铭认 为
6 “
此时迁保

,

系出被动
,

似应从

缓
。 ” Β 惟于学忠本人在蒋委员长的要求下

,

仍于 Θ 月 ! 日离天津

赴保定
。

对此
,

汪兆铭颇不谅解
,

曾指责于学忠迫于
“
日军在省府门

前示威
,

始仓皇迁保
,

中央命令
,

不若强邻恫吓之有效
,

思之可为痛

心
” 。 Χ 邵云瑞

、

李文荣在所撰《关于
“

何梅协定
”

的几个问题 》一文

中
,

谓何应钦接受 日方要求
,

令原定 Α 月迁往保定的河北省政府提

前在 Θ 月 : 日迁移
,

不知何所根据
。

蒋孝先
、

丁昌在 日人眼巾为排

日人物
,

张廷谬
、

李俊襄因白
、

胡暗杀案责有枚关
,

曾扩情被 日方指

为华北
“

蓝衣社
”

之首脑
,

故俱被要求免职
。

二
、

解散
、

撤退
“

排 日
”

机关方面
6
军分会政训处

、

军事杂志社
、

宪兵第三团特务处
、

廿五师学生训练班等解散
,

河北省
、

北平市
、

天

津市党部停止工作
,

励志社北平支部撤退
。

日人另要求解散蓝衣

社
,

何应钦则否认有此团体
。

Ε

三
、

军队撤离方面
6
五十一军随于学忠调任

“

川陕甘边区剿匪

总司令
”

撤出河北
,

中央军性质的黄杰第二师
、

关麟征第廿五师以
“

剿匪
”

为名
,

调离河北
,

宪三团亦调出北平
。

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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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、

排 日行为之禁止
&

何应钦以军分会代委员长名义
,

于 ∋ 月

( 日发下手 令
,

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严密取缔有害邦交之秘密 团

体
,

国民政府更于 ∋ 月 ) 日发布《睦邻敦交令》
,

虽未明示
“

睦 日
” ,

实际上是禁止排 日令
。

到 Θ 月 ϑ 日止
,

日方各项要求均系以 口头方式提出
,

何应钦

亦以 口头方式应允
,

且出以具体行动
,

故何应钦本以为事件到此已

告一段落
。

没想到 Θ 月 + 日高桥坦却送交军分会一份自拟的觉

书
,

要求何应钦签字 后送回
,

后来引发了是否有
“

何梅协定
”

的争

议
。

二 从口头交涉到书面通知

Θ 月  日
,

酒井与高桥第三次来见何应钦
,

对于前此军分会 已

应允 日方的诸项要求
,

仍表示不尽满意
,

另追加四项要求 /据国民

政府外交部所保存的《河北事件 口头交涉全卷 》所载
,

酒井当时曾

提出一项三页的书面文件 ?
。

何应钦当日即先拍佳未 电给蒋
、

汪
,

电文如下
6

今 日酒井来见
,

对于此间已办诸事认为尚未满足
,

并谓以下四点仍

希望即 日办理
,

否则日军即采断然之处理
6 /一 ?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

取消 /包括铁路党部在内? 以二 ? 五十一军撤退
,

并将全郁离开河北省 日

期告知 日方 Δ /三 ? 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 , / 四 ?全国排外排 日行为之

禁止
。

并谓 /一 ?/ 二 ?/ 三?项均系决定之件
,

绝无让步可言
,

并请于文 /按
6

十二 ? 日正午前答复等语
。

如何
,

乞踢示
。

Β

此后大约两小时
,

何应钦又拍了青申电给蒋
、

汪
,

内容是
6

酒井顷托人来告
,

彼接军部电
,

河北省内党部取消及中央 /军 ?撤离

冀境两事必须办到
,

并需于文 日以前答夜 ,又云如将今 日所提各项办到
,

则河北问题即可告一段落 Δ 又谓此事完全由驻屯军负贵办理
,

如我方再

《国闻周报》第 # 卷第 #! 期 /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 ? 。

Β 《何应钦上蒋
、

汪佳未电》/Θ 月 , 日》
,
《河北事件有关文电抄件》

。



向外交界进行接洽或其他策动
,

则恐事态益致扩大不易办理等语
,

谨

闻
。

对于酒井最后要求的这四项
,

蒋
、

汪的反应稍有不同
,

蒋在 Θ

月  日以泰未电回复何应钦表示
6

中央军南移问题
,

决难接受
,

应一面暗中布置固守
,

以防万一
Δ
一面

多方设法
,

尽力打消其要求
%

其余各节
,

准可速办
。

事机急迫
,

一切仍请兄

相机处理
。

至中央军不能南移
,

及南移后不特不能消饵祸患
,

反增棘手之

理由
,

另详复汪先生电中
,

已另录奉达矣
。

Β

蒋所谓《复汪先生 /泰申 ?电》所陈之中央军不能南移理由是
6

中央军一旦撤退
,

则两广更有辞可借
,

发动开府
,

内外交逼
,

是时我

国政府对国际固难措手
,

对民众大失信仰
,

诚益陷窘境
,

无可为计矣
。

Χ

汪的看法与蒋不同
,

他在 Θ 月  日回复何应钦的电 文是
6

顷约中央负责同志会商决定
,

佳未来电所开四点
,

均宜由我方 自动

先办
,

其一
、

四两点
,

明晨临时会议通过
,

即行奉闻
,

其二
、

三两点
,

请先即

办
。

若此四点我方 已自动先办
,

而 日军仍进占平津
,

则只有出于一战
。

Μ

汪所谓
“

二
、

三两点
”

可以先办
,

因其系北平军分会职权范围
,

一
、

四两点涉及党部及政府中央之权责
,

故形式上需待中央开会通

过
。

当时蒋因追击共军
,

身在成都
,

未能参与南京中央决策会议
。

河

北事件初起时
,

蒋
、

汪曾有默契
,

在事急紧迫不及相商之际
,

由汪负

责先行决定
,

蒋若不赞成
,

再行改正
。 Θ 月 ϑ 日

,

汪在南京主持国

防会议
,

虽然蒋前一 日已有反对中央军南撤之意见
,

但汪认为
6 “

中

央军现驻河北
,

只有二师
,

即使撤退
,

其他军 队为数尚众
,

忍痛承

诺
,

较之平津重开战祸为害较轻
”Ε

,

故会中仍决定接受酒井的四

项要求
。

汪并将结果立即电告何应钦
6 “

今展中央紧急会议
,

对于河

Τς#勺
、卫%%

《何应钦上蒋
、

汪青申电 ?/ Θ 月  日 ? ,

《河北事件有关文件抄件》
。

Β 《北平军分会三年》
,

第 Θ 页 %

Χ 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—
对 日扰战时期

,

绪编》/ 一 ? ,

台北党史会 , > 年版
,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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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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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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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省内党部已有决议
,

由秘书处电达 对于全国排外排日之禁止
,

已由国府重申明令
,

对于五十一军及 中央军之撤退无异议
。 ”

何应钦认为 日方当时正期待中国拒绝 撤军
%

以获得军事冲突

之藉 口
,

而当时河北 各中国驻军并无作战之部署
, “

战 守 皆自为

难
” 。

他在 Θ 月  日已向蒋建议下令中央军调驻豫省
, “

期能保全平

津 及国家元气
,

留作持久抗战之 基础
” %

Β ϑ 日上午得汪之指示

后
,

他于当日下午约晤高桥
,

口头告以
6 “ /一 ?河北省党部之撤退

,

已于今日下令
%

即日起结束
Δ /二 ?五十一军 已开始移动

,

预定 日

起
%

用火车向河南省输送
,

大约本月 #∀ 日输送完毕
,

但如因车辆缺

乏
%

或需延长数 日
Δ /三 ?第廿五师

、

第二师己决定他调
%

预定一个 月

内运毕
Δ /四 ? 关于 全国排外

、

排 日之禁止
%

已由国民政府重 申明

令
。 ”

高桥对何应钦之答复表示满意
,

无异词而去
。

Ω 因此何应钦原

认为
“

河北事件
”

已告一段落
。

但隔天 / + 日?高桥又到军分会
,

会

见军分会办公厅副组长朱式勤
%

要他转交一份日文觉书
,

要求何应

钦照缮一份后盖章送回
%

该觉书全文如下
6

甲
、

在中国方面对于 日本军曾经实行之事项如左
6 /一 ? 于学忠及张

廷得一派之罢免
% /二 ?蒋孝先

、

丁昌
、

曾扩情
、

何一飞之罢免
。 /三?宪兵第

三团之擞去
。 / 四? 军分会政训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

。 /五 ? 日本方

面所谓蓝衣社
、

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邦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
,

并不

容许其存在
% /六 ?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

,

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
%

/ 七〕第五十一军撅退河北省外
。 / Ξ 又?第二师

、

第二十五师撇退河北省外
,

及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
。

/九 ? 中国内一般排外排 日之禁止
。

乙
、

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
%

并承认附笔事项
6 /一 ?与日本方面约定之

事项
,

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
,

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
,

勿使重新进入
。 /二 ? 任命省市等职员时

,

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
%

选用

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
% /三 ?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旧本方面采

取监视及纠察手段
。

《日本侵犯上海与进攻华北》
,

第 #Α ! 贾
。

Β 《中华民国重 怪史料 初编
—

对 日扰战时期
,

绪绮 ?/ 一 ?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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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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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为备忘起见
,

特以笔记送达
。

高桥送来觉书之 目的
,

一则希望中国方面将口 头承诺加以书

面 文字化
,

增加其约束力
,

二则增加
“

附笔事项
” ,

使华北行政用人

皆须符 日方意旨
,

三则高桥自抬 身价
,

欲在文书上造成与何应钦具

对等地位之错误印象
。

何应钦对于高桥将他视为此次交涉之对手
,

十分震怒
%

加以中央早有不用文字或书面之原则
,

故派朱式勤将觉

书送还
,

并向高桥说明
,

日方所希望各点
,

已由华北当局自动实行
,

无需再以书面答复
,

同时电告中央
,

表示 已拒签高桥觉书
,

并得南

京之同意
。 Β

Θ 月 ! 日
,

何应钦以河北事件 已了
%

且为避免高桥仍来纠缠
%

遂离平赴南京向政府报告事件交涉经过
。

高桥于同一天又来军分

会
,

仍提出文字与前述
“

高桥觉书
”

完全相同的书面文件
,

但将
“

觉

书
”

改为
“

备忘录
” ,

要求由高桥代表梅津美治郎
,

军分会办 公厅主

任鲍文褪代表何应钦
,

共同签字
,

仍为何应钦所拒
。

高桥此后与外

交部驻平人员继续交涉
,

表示此备忘录系奉东京军部之命办理
,

如

不能实现
,

无法复命
%

中国方面则一再坚拒
,

后来 日方稍示让步
,

放

弃索取备忘录
,

只要求中国方面给一个表示承诺的书面通知
,

经双

方一再磋商
,

并修正文字
,

最后在 Α 月 Θ 日
,

经行政院长汪兆铭同

意
,

由何应钦以一普通信函形式
,

寄交北平军分会
,

派人送高桥转

梅津
,

全文如下
6

透启者
, Θ 月  日酒井参谋长所提 各事项

,

均承诺之
%

并自主的期其

遂行
。

特此通知
。

此致

梅津司令官阁下

何应钦 民国 #≅ 年 Α 月 Θ 日Ω

高桥接受了这封打字便函
,

河北事件到此才正式告一段落
。

《河北事件有关文电抄件》
%

收录有高桥觉 书之日文原文
,

此处中译 系根据何应钦 Θ

月 # 日致 黄邪 电文
,

见《背房 白先生年谙 长编 》
,

台北 联经出版公 司  ΑΘ 年
,

第

> > ϑ 页
。

Β 《北 平军分会三年》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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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何梅协定的争议

前述打字便函
,

根据何应钦的说法
,

仅系一单纯的
“

通知
” ,

他

本人未签字
、

盖章其上
。

但站在 日方立场
,

则视为双方
“

协定
”
已

经成立
。

起初 日人多以
“

华北协定
”

名之
,

常以此为藉 口
,

破坏扰乱

华北之行政主权
,

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褪
、

河北省主席商震每苦

于应付
。

Β  !∀ 年 # 月初
,

因日方军机以
“

协定
”

为由
,

任意飞临北

平上空示威
,

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
,

否认有
“

协定
”

之存

在
Δ  !Θ 年 : 月

,

蒋委员长对全国中等以上学 校校长及学 生代表

谈话
,

公开否认何梅协定
。 Χ 虽然中国一再否认

%

但日方并不理睬
,

可以说
,

在
“

便函
”

发出之后
, “

何梅协定
”

的有无之争已经开始
。

从法理的角度检讨
“

何梅协定
”

有无的问题
,

中国方面在杭战

前也已开始
,

可见
“

何梅协定
”

已给中国带来相当困扰
%  !Θ 年 #

月
%

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
“

何梅协定
”

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
、

对中

国之影响如何
,

曾作过专文分析 /呈外交当局参考 ?
。

他认 为根据国

际惯例
,

何氏之信函在法律上
“

似 已构成承诺
” ,

且中国亦难 以谓该

函未经批准
%

不生效力 Δ
信函中所谓

“

酒 井所提 各事项
” ,

若 日本方

面照 Θ 月  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
,

则对中国十分

不利 Δ 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之影响
%

只能在所
“

承诺
”

之事项上作

严格解释
,

且
“

自主的期其遂行
”

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

事项系
“

自动之措置
” ,

并非
“

被动的
”

履行承诺之举
。

Μ 换言之
,

中

国将来有何举措
,

不受 日方束缚
。

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在  !Α 年 出版 了一 本英 文专书
6 ∃ 71

《北平军分 会三年 》
,

第 ## 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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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商属

支子机平电》
、

《酒并隆关于华北协 定实拢事项之通麟》等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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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+, −. / .0 1 2 3,+ 45 6 7
,

其中指出
,

何梅协定争议所在
,

是 日方认为

何氏便函所
“

承诺
”

者
,

为高桥觉书的十二项 ∃包括中国已实行之九

项
,

及附笔三项 %
,

而中国方面则仅指前九项
,

不包括后三项 双方

理解不同
,

则无共同的默契与认可
,

既然如此
,

则如何能产生
“

协

定
”
8 ∃09 −.6 : ; + 1 ,

− 2 < , 6 6 ,

. + = 。2 1 −.6 , 6 −+ 4 6 2 1 2 < , 6 6 7 6 1 − 8 %

何
、

梅之间究竟有无协定呢 Ψ

从法律形式言
,

何应钦并未在
“

高桥觉书
”

上签字
,

故北平军分

会与华北驻屯军间
,

确无一纸如
“

塘沽停战协定
”

明显具有法律效

力的协议书
,

何应 钦 自始至终一再否认
“

何梅协 定
”

之存在
,  Α Α

年甚且透过国防部 史政 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
,

澄清其

事
。

Β 二次大战后梅津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
,

亦言何梅协定是一

项
“

君子协定
” ,

并未形诸文字
%

Χ 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

廉介 /时任 日本使馆少将武官
,

派驻上海 ?
,

于战后病危时
,

坦承
“

何

梅协定
”

是 日本方面故意宣传
,

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
。Μ 凡此

皆系针对何
、

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
。

然则
,

何
、

梅之间却有一封
“

便函
”

存在
。

根据国际法上的惯例
,

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
%

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
。

何应钦此

一
“

便函
” %

虽不合条约之形式
,

但与
“

通知
”

类似
,

是一种
“

类似条约

的文件
” Δ而且

,

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
“

单方行为
” ,

但在国际法上
,

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
,

也具有法律的效 果
。 Ε 准此而言

,

何
、

梅之间未尝没有某种协定存在
,

这也就是谭绍华所谓
6 “

欲谓何氏

信函未能构成承诺
,

恐亦殊难置办
”

的道理所在
。 Φ 因此

,

片面的否

Ρ 7 ∗ 7 , Ζ % Λ ,

∃7
1 八乞“7 乙诵功 口 尸; 乙左功 / Ρ 7, 叩7 , ( 6 [ 1 ::萝 ∴ Π , :6 7 , ς (; (Ι 1 Ο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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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
#∀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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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何梅协定不存在
>

在实质上是难以成立的
。

接下来的间题是
&

何梅协定的
“

内容
”

到底如何 8

“

类似条约的文件
”

常因用语不精确
,

而导致 内容与法律效力

之争议
>

何应钦
“

便函
”

中
,

仅言
“ ∋ 月  日酒井所提 各事项

” ,

而未

明白列举
,

因用语甚不精确
,

以致引发歧义
。

所谓
“

酒井所提各事

项 ”指的是什么8 据
“
口头交涉全卷

”

所载
,

∋ 月  日酒井等三度访

何应钦时
,

曾
“

留下
”

一份三页的书面文字
,

从当时双方 以
“
口 头交

涉
”

为主的情况分析
,

这三页文字 当系类似便条纸上的任意 书写

∃因此文字用语并不顺畅明白 %
,

作为双方交谈时的佐助
,

并非正式
“

文件
” >

此所以何应钦 当天两度 ∃佳未电
、

青申电 %报告蒋
、

汪有关

酒井提 出最后四点要求经过时
,

并未提及酒井留有书面文件之事

军分会辑录当时双方交涉经过之
“

河北事件概述及有关文 电抄件
”

中
,

亦无此
“

酒井文书
” ,
酒井在 ∋ 月 1 日向军部报告其 ∋ 月  日

与何应钦会见经过之 电文 中
,

也无一语提及留下书面文字之 事 ∋

月 ) 日汪兆铭致孔祥熙密电
,

说明酒井 ∋ 月  日提出要求四项内

容时
,

更明言系
“
口 头声述

,

未具书面
” 。

因此
,

这三页的
“

酒 井文

书
” ,

事实上等于不存在
。 Θ 月 日高桥 自拟的

“

高桥觉书
” ,

才是

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正式书面文字
,

若将
“

酒井文书
”

与
“

高桥

觉书
”

对照
,

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完全相同
%

但前者文意杂乱
,

字句不

全
,

后者则列举条目
,

文字清楚明白
。

何应钦
“

便函
”

中刻意避去高

桥觉书之名
,

笼统的以
“

酒井所提各事项
”

为对象
,

原因应 在于酒井

所 提乃
“
口头

”

内容
,

而且依何应饮上蒋
、

汪佳未 电所示
, “

酒井所

提
” ,

重点在最后四项 /取 消党部
、

撤军
、

禁止排 日等 ?
,

而非
‘

酒井文

书
”

或
“

高桥觉书
”

之全部 内容
。

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
,

何应

钦所
“

承诺
”

的
“

酒 井所提 各事项
” ,

仅指 /二 ? 五十一 军之移防及

/三 ?第二师
、

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
,

其余/一 ?河北省内党部之撤

退
,

/四 ?全国排外排 日行为之禁止
,

为军分 会权限所不及
,

何应钦

《现代史资料 ? / ) ? ,

第  # 贾 , 《汪兆铭致孔祥照戴电》/ Θ 月 ϑ 日 ? 。



无权表示诺否
。

“

酒井文书
”

虽然非正式文件
,

但外交部所留的
“

河北事件口头

交涉全卷
”

中却完全的加以 记录
,

导致谭绍华及徐淑希在研究
“

何

梅 协定
”

时
,

绕着
“

酒井所提各事项
”

到底是十二条或九条上打转
Δ

梁敬锌在  Θ Α 年讨论何梅协定问题时
,

谓
“

何氏函件聚讼之症结
,

只在 Θ 月  日酒井三款
,

曾否提作 日方 正式要求之一点
’, Β ,

一样

是受到
“

酒井文书
”

的误导
。

所谓
“

酒 井三款
” ,

亦即
“

高桥觉 书
”

中的
“

附笔事项
”

三条
,

能否

算 在
“

酒井所提各事项
”

中
,

是水远无法澄清的
%

主要的问题出在
“ χ 头交涉

”

上
,

双方交涉均以 口头方式为之
,

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

契
,

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 /高桥觉书文字清楚
%

何应钦拒

不签字
,

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 ?
,

因此中国所
“

承诺
”

者如何界定
%

中

日双方就各说 各话
。

例如
,

中国可以 强调
“

便函
”

所应允的是酒井所

提 四事
,

而且 系中国
“

自主的
”

加以实行
,

既是
“

自主
”

的将党部
、

军

队撤出华北
,

而非在承诺 日方要求 Σ所为
,

将来自可重新进入
,

更

不用谈
“

酒井三款
”

或高桥觉书中
“

附笔事项
”

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

华」匕的用人内政权
。

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
6

该
“

协定
”

虽仅系口头性

质
,

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
,

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 /谭绍华已有此分

析 ?
,

何况
“

协定
”

之部分内容
,

早经中国加以实行
,

故可视为
“

默认
”

协定成立之事实 Δ 何况日方提出要求
,

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

为由
,

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
%

则中 日之间的
“
口头

”

协定可视为塘沽

协定之续订条款
,

既为续汀条款
%

则具有条约约束力
%

仍可对中国

提出要求
。

总之
,

由干
“

协定
”

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
,

而实质内容双

方又 各基于立场
,

无法取得一致看法
,

争议 自然无有已时
。

就实质而言
,

何
、

梅之间确有一时的协定
,

且已由中国加以履

行
%

平情而论
,

此一
“

协定
”

之有效性
,

在 Θ 月 ϑ 日前后中国应允酒

可? 《日本浸犯 上海与进攻华北 》
,

第 #Α > 页
%

Β 梁敬锌
6
《所谓何梅协定》

,

第 Θ 页
%

· Θ > ·



井最后四项要求
,

且立即加以实施后
,

已告结束
。

但协定之精神 ∃具

体而言
,

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 %
,

将来是否仍对中

国具有持续性的约束力
,

则中 日双方见解不同
。

中国方面自然持否

定态度
,

蒋
、

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
,

用意之一 当是阻止协

定的继续产生作用 就 日方立场
,

何梅协定内容不明
,

正好方便于

故意曲解
,

扩大适用范围
,

以遂行侵略 目的
。

衡诸事实
,

河北事件结

束后
,

日方即将何梅协定之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
,

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
,

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之后亦相继结束
,

排 日运动尤在严禁之列
,  ! ∀ 年 # 月初何应钦 以南京中央新任

命之
“

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
”

身分返北平时
,

即招致 日方绝对反对
,

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
,

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
。

这无

异何梅协定中
“

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
”之持续作用

。

总之
,

就 日本而言
,

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

掩饰
,

且在武力作后盾下
,

推衍协定之应用范围 在中国方面
,

即使

不断否认何梅协定
,

但处于 日方高压之下
,

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

协定之精神
。

任何协定之作用
,

在于其约束力
,

中国既已实际受制

于此一具争议性之协定
,

而又强调协定不存在
,

则其否认仅具维护

主权之形式意义而已
。

四 何梅协定的根源
&

安内攘外政策

河北事件交涉过程中
,

国民政府对 日方的需索要求
,

几乎照单

全收
,

在抗战前的华北外交中
,

何梅协定可说屈辱已极
>

这种委屈

退让
,

乃根原于当时的安内攘外政策
。

在大多数研究现 代史的大陆

学者眼中
, “

安内攘外
”
政策差不多是一无是处

,

违 背时代潮流
,

反



动卖国
>

安内攘外为一包含内政与外交之整体性政策
,

其实施则

涵盖几个层面
,

一方面是消极作用的武力统一
6
包括

“

剿共
”

军事行

动的持续进行
,

镇压福建事变等
,

以及和平统一政权
6

包括国民党

内部纷争的调停统一
,

中央政治势力普及面的扩大等
Δ另一方面是

积极的从事经济与国防建设
,

以厚实国力与军力
,

亦即积极备战
,

最后才能谈到攘外
。

九一八事变时
,

国民政府乃至蒋中正
、

张学良等在面对 日本挑

衅时
,

虽云
“

不抵抗
” ,

实际上正如张学 良事后对李顿调查团所坦承

的
,

是
“

意料错误
”

造成的Β
,

还谈不上是谋定而后动的
“

安内攘外
”

政策之执行
。 “

九一八
”

之后
,

安内攘外政策才逐渐明朗化
,

塘沽协

定则是此一政策的第一个具体标志
,

何梅协定是第二个高峰
。

推行

安内镶外政策最力的
,

是
“

蒋汪合作
”

时期的国民政府
,

其间也正是
“

期共
”

最力
, “

降 日
”

外交最盛的时期
。

塘沽协定的成立
,

直接原因是长城抗战的失利
%

长城之战的失

败
,

除了受安内攘外政策影响外
,

从实质的军事层面来看
,

中国军

队在武器装备
、

士兵素质
、

指挥能力上
,

都与 日军有一大段距离
,

二

十九军喜峰口的胜仗
,

是可一不可再的
。

当时天津的《大公报 》就曾

冷静的指出
6 “
长城战事初起

,

明了国情者
,

只 冀以健儿血 肉之栖

牲
,

为民族争些许之颜面
,

如谓长久力战
,

战胜攻取
,

任何人未存此

等幻想
。 ”Χ 塘沽协定乃 力战不敌之后的区域性停战协定

,

也可以

说是城下之盟 /平津危在旦夕 ?
,

其必然
“

屈辱
” ,

乃势所必至
,

评断

塘沽协定
,

实不能忽略此一历史事实
。

大陆学界论及塘沽协定
,

多

半情绪性的指责其妥协卖国
,

而少检讨长城战争失利乃关键之一
,

例 如笔者 % 近 Ι 到 的《中国国 民党史 ?/ 刘健清等主编
,

江 苏古 % 出版社 ,   # 年

板 、,

以及高华所伙《关于南 京十年 /  #>一 玲!Α ?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 》“甫京大学

学报》
,  蛇 年第 # 期、,

亦 不例外
%

Β 刘百阅
,
《日本脱退国际联盟以 后》

,

《日本评论 》第 # 称第 期可 , !!年 ≅ 月 #。日 ? ,

铭 Α 页 % 张学 良   年在台北接受 日本 0 Ζ [ 电限访问时
,

仍持同祥的说法
%

Χ 《大公报 》
,  !! 年 ∀ 月 #≅ 日

,

《社评》
Υ

。 Α ϑ %



黄文焕
、

萧前所撰《长城抗战始末 》是一个例外
。

塘沽协定固然是对 日
“

妥协屈服
”

的结果
,

但并不就是单纯的
“

降日卖国
” 。

蒋中正 自  #> 年济南惨案之后
, “

仇 日
”

之念甚切
,

“

九一八
”

之后
“

雪耻 叮的决心只有更形加深
,

愁的是时机未到
。

塘沽

协定的签订
,

第一个前提是维持华北与平津不失
,

也就是胡适所说

的
“

为国家减轻一桩绝大的损失
” Β Δ
第二

,

在谋略上
,

是对 日
“

长期

抵抗
”

观念 / 自上海一二八事变起
,

汪兆铭即提出此意 ?的具体化
。

韦慕庭 /.
%

8 , 4Ι( + δ (:ε Λ 4 ?认为塘沽协定的政策精神
,

在于暂时牺

牲东北的空间
,

以换取中国争取建设的时间
。

Χ 换句话说
,

七七事

变之后
,

中国
“

以空间换取时间
”

的策略
,

其精神实可远溯及此
。

因

此
,

塘沽协定的
“

欲图后效
”

之动机甚明
,

在协定签订前后
,

不少舆

论大肆抨击协定为妥协与屈服之产物
,

上海的《时事新报》则独排

众议
,

论协定之本质为
“

协而未妥
,

屈而未服
”Μ

,

实寓深意焉
%

和绥于外
,

目的在延迟中 日决战的时间
。

大陆学界向来指责安

内攘外政策误国
,

主要的理 由是
“

一二八
”

以来
,

国民政府虽然不无

抵抗之意
,

却无决心打一场中日大战
%

如何打一场军事上没有把握

的中日战争呢 Ψ 曰
6
靠人民的力量

。

最近这几年
,

才有少部分学者

相信在安内攘外时期
,

国民政府
“

在最低限度内忍让和周旋的基本

策略
,

以及超过最低限度不惜一战的最后决心
” ,

是
“

带有一定的民

族倾向和进步色彩
”

的
。

Φ 事实上
,

从塘沽协定以后
%

国民政府的对

日政策是
6

在不承认伪满洲国
,

不签订降 日卖国条约
,

以及 不危及

黄文焕
、

萧前
6
《长城抗战始末》

,

《天津师大学报 》/ 社科版 ? , ,  。年第 ≅ 期
,

第 ≅ 
页

。

Β 胡适
6
《保全华北的奄婆 》

, 《独立评论 》∀#
、

∀ ! 号合册
%

第 #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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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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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《论国民党准备抗战思想的形成》

,

《湘潭大学学报 ?/ 社科版 ? ,  > 年第 !

期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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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北主权与平
、

津安全的条件下
,

形式上的对 日妥协与让步
>

都尽

可能的忍辱接受
>

舍弃利用高涨的杭 日民气
,

宁可从事 务实的经

济
、

国防建设
,

以求内政的统一与充实
。

汪兆铭在  ! ? 年初表示
&

“

修明内政
>

就是中国今日应取的外交方针
” %

其理由在此
。

很显

然的
,

蒋
、

汪相信
“

外交是内政的延长
” ,

唯有 充实民力
,

发展国力
,

才谈得上备战御侮
。

近几年大陆已有部分学者肯定国民政府在抗战前从事经济与

国防建设对八年抗战的实质贡献
。

例如昊景平认为  !∀ 年的币制

改革
, “

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在全国大部分区域确立 了对金融机构及

其重要业务的统制
,

⋯ ⋯在抗战前夕
,

这种统制有利于国民党当局

统一各地的政治
、

军事力量和财政渠道
,

客观上有助于限制 日本对

华经济扩张和挫败 日方策动的分裂活动
” ,

而且
,

在杭战前夕
, “

国

民党当局在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内
,

对财政金融及生产流通等

领域的重大事 务
,

以及重要资源
、

民间财力
,

基本上能加以支配或

控制
,

财政收 支状况 有所 好转
,

经济国防建设也有一定的发展
,

⋯⋯ 为国民党转向抗 日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
” 。 Β 李蓓蓓认为

,

抗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
, “

明显的具有作为国防体制的一个环

节的性质
,

它的最大意义在于形成了以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为中心

的抗 日力量的物质基础
” 。 Χ 而在侠义的国防建设方面

,

包括划定

国防区域
、

整建江海防要塞
、

构筑国防工事等
,

虽然
“

进展缓慢
,

魄

力有限
%

功效甚微
” %

但意义在于
, “

打破 日军速战速决
、

企图三个月

灭亡中国的美梦
,

⋯ ⋯使中国经济富庶
、

工 业较发达的上海
、

江浙
、

武汉等地区的人力
、

物力和财力仍可通过长江等水路撤往西南大

《国闻周报 》
,

第 特第  期 /  ! ≅ 年 ! 月 ∀ 日》
%

《三 周间国 内外大事述要 ?%

Β 吴 , 平
6
《试析国民党转向扰日的经济原因 》

%

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《中国

现代 吧》
,  > > 年第 ! 期

%

第 #!一 #≅ 贾
。

Χ 李落 侍
6
《  !∀ 年前后的蒋 日关系 ? ,

《上海大学学报》/ 社科版 ?
%

 > > 年第 ! 期
,

第
·

Α ! 贾
。

· Α 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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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方
,

奠定了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
” 。

抗战前国民政府在
“

备战
”

方面如果有一些成绩
,

正是安 内攘

外政策所赐
。  !∀ 年前后 /甚至早在  !≅ 年 ?

,

是国民政府对 日政

策渐趋强硬的关键年代
,

许多大陆学者都以华北事变前后作为主

要分界点
。

其实就安内攘外政策内在逻辑的发展理路来看
,

安内是

手段
,

在实行过程中必然是先发生的
,

其最后目的则指向反帝国主

义以争取民族生存
、

国家独立
,

在政策的连贯性上
,

安内与攘外 系

在同一方向线上
,

仅是步骤先后次序有别而已
。

在  !∀ 年前后
,

随

着
“

剿共
”

军事形势的变化
,

经济
、

国防建设的逐步加强
,

国民党内

部团结意识的增进
,

国民政府施政重心的光谱从偏向安内的一端

移向攘外的一端
%

自是十分正常的现象
。

而且
,  !∀ 年以后的

“

攘

外
”

比重增加
%

正是得力于前期的
“

安内
”

举措
,

如果后期的攘外措

施有值得肯定之处
%

则不应完全否定前期的安内努力
。

当然
,

也有 人主张
,

若非前期错误的安 内 /主要指剿共 ?政策
%

则全力对外
%

备战的成果将更大
。

这就涉及国民政府的
“

阶级局限

性
”

问题了
。

在  !ϑ 年代前期
,

国共两党处于对抗阶段
,

从
“

政权独

占性
”

的立场来看
,

国民政府 /蒋中正 ?坚主
“

剿共
”

优先干抗 日 /甚

至认为剿共是
“

备战
”

的一部分 ?
,

是可以理解的
。

尤其蒋中正是一

个以天下为己任
,

独裁倾向亦深的政治人物
,

视
“

反共
”

为责无旁贷

之使命
%

剿共一统一一建设一抗 日成 为必然的逻辑
%

无论对错
,

要

之为一时代现象
%

亦为无以扭转的历史现实
。

在这种时代逻辑之

下
%

厚植国力是中 日决战前政府一切举措的归趋
%

安内攘外政策是

其形式化的口号而已
。

在安内攘外政 策之下
%

日本节节进逼
%

国民政府则步步退让
,

于是主张抗 日的言论与行为得到舆论的赞扬
,

亦即见危授 命
,

宁为

玉碎
%

这是
‘

栖牲论
” Δ 相反的

,

自顾力不如人
,

主张忍辱负重
,

从事

陈滋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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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实
,

这是
“

充实论
” ,

却不一定得到理解与支持
。

汪兆铭在  ! ? 年

) 月表示
,

充实与牺牲对于挽救当时的国难
,

都有必要
,

却又都没

有把握做到 因为再怎么充实
,

都有缓不济急之感
,

何况他人还随

时阻碍我们充实的机会 以牺牲而言
,

在中国政治
、

军事
、

经济未臻

统一的情况下
,

栖牲所能产生的效力有限
,

徒然浪费而 已 则又 当

如何 8汪氏认为
& “

有一 口气在
,

便尽力充实
,

到最低限度时
,

便决然

牺牲
,

两者相互为用
,

没有充实
,

则谈不上牺牲
,

因为要做最后的牺

牲
,

所以要赶快充实
。 ”

执行安内攘外政策的
“

充实论
”

者
,

事实上

常成为
“

牺牲派
”

—
为国牺牲

。

在
“

蒋汪 合作
”

时期
,

几乎所有与闻

对日交涉的人都被 冠以
“

亲 日派
”

之名
, “

亲日
”

也等于丧权辱国的

别名
。

但是我们若检视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对国务院的报告
,

不

难发现
,

在他们眼中
,

执行安内攘外政策的
“

亲日派
”

中国官员
,

大

多数十分清楚 日本的侵华政策
,

渠等之谋国苦心
,

亦常获美方赞扬

备至
。

时任外交部次长的唐有壬即为著例
。 Β

“

安内攘外
”

作为一种
“

谋国
”

手段
,

是否合宜有效
,

是可以评估

检讨的历史问题
,

但若动辄以
“

卖国
”

视之
,

则历 史未免过于贫乏
,

其弊正与过份推崇
“

黄金十年
”

相同
。

何梅协定
“

达成
”

之 日
,

正是国

民政府安 内攘外政策达于极致之时
,

当事者需以 忍辱负重的精神

承担国家主权
、

颜面损失的责任
,

其心情或许我们应当以
“

同情的

理解
”

加以想像
,

因此对于何应钦一再否认何梅协定
%

也就不必过

于苛责
%

当代国民党 史家仍力图为何梅协定洗刷
,

则属没有必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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